
醉酒司机铁窗内过“两节”
微山驾驶员见面先问：“今天查酒驾不？”

丢钞骗钱三万多

夫妻双双被判刑

本报济宁9月23日热线消息
(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王金)

近日，滕州市柴里煤矿职工张

某在微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两

名民警的陪同下，走进了微山县

拘留所。他要在这里度过15天的

铁窗生涯，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

也要在这里过了。这一切都是因

为他喝了3两多白酒后，居然还

开车上路。

据介绍，19日中午，张某下班

后和几个朋友相约到酒店吃饭，

喝了3两多“稻花香”。酒后，他感

觉还清醒，便开车还载着2人回

家。行至104省道与338省道交界

处时，被微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查住。酒精检测，乙醇含量为
81mg/100ml，属于醉酒开车。

民警依法告知张某，他要被

拘留15天，罚款2000元，同时还

要吊销并暂扣6个月驾驶证，2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听了这

些行政处罚措施后，张某惶恐不

安，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时，手

不停地颤抖。一边签字一边喃喃

自语道：“既然我自己犯了错，我

自己就要承担。下次再也不敢

了……”

当日17时左右，微山县交警

大队的两位民警陪同张某前往

拘留所。一路上，张某不停地给

家人及至亲好友打电话。电话

里，张某始终都是愁眉苦脸地叹

气，称自己连肠子都悔青了。

据微山交警介绍，现在酒桌
上，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今

天查酒驾不？”查就不喝，不查就

喝。对于这一现象，交警表示，今

后将天天不定点严查酒后驾驶

和醉酒驾驶，任何人都不要再抱

侥幸心理。对查处的酒后驾驶，

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涉及什

么人，都一视同仁，从严处罚，绝

不搞下不为例。

无牌工程车肇事后逃跑

被撞电动车主重伤身亡

本报梁山9月23日热线消息
(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孟冰

路莹) 一对中年夫妇用废存
折上演双簧进行诈骗，一个月内

作案十余起，骗取三万多元。近

日，这对夫妇被梁山县法院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和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2010年4月13日，张、岳两

人在梁山县杨营镇邮政储蓄所

看到石老汉存完钱返家。张某假
借问路与之搭讪，岳某骑摩托车

经过，故意从车上掉下一沓百元

现金。张某将钱捡起，称要和老

汉将钱平分。岳某回来找钱，张

某说不知道，岳某一口咬定是石

老汉将钱藏了起来，岳某从石老

汉身上翻出存折说是自己的，石

老汉情急之下说出了存折密码，

岳某把存折还给了石老汉匆匆
离去。石老汉发现手里的存折已
不是自己的那个，急忙报警。民

警在杨营镇邮政储蓄所将正欲

取钱的张某和岳某抓获。经查，

张、岳两人一月内用同样方式作
案十余起，涉案三万余元。

被告人张某因在刑罚执行完

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鉴于其庭审时自愿认罪，有较好

的认罪态度，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岳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

好，庭审时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以上判决。

本报济宁9月23日热线消
息(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刘存东) 日前，泗水县城泉

源大道商贸城路口处发生一

起事故，一辆无牌工程车与一

辆电动车相撞，致电动车驾驶

人刘某某重伤，经救无效死

亡。工程车肇事后逃逸，驾驶

人张某于事发当晚被抓获。

据介绍，9月18日晨7时42

分，泗水县交警大队接到泗城

泉源大道商贸城路口处发生

交通事故的报警。交警经现场

勘查、了解目击者，初步确定：

一辆工程车与电动车相撞后，

沿光明路向南逃逸。出警交警

立即驾驶警车向南追击，并向

大队报告案情。该县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抽调15名民警，兵

分三组迅速开展侦破工作。

事发之日13时15分，专
案组汇总情况后确定：肇事车

型为陕汽奥龙自卸工程车，东

天牌，红色，车斗竖板上有“山

东东岳”字样，车辆向金庄方

向逃逸，肇事驾驶人年龄20

多岁，上身穿白色衬衣。

专案组人员深入建筑工

地，排查陕汽奥龙自卸工程车
109辆，将嫌疑车范围缩小至

5辆，其中金庄镇西戈山村张

某嫌疑最大。约24时，泗水警

方将肇事嫌疑人张某在家中

抓获。张某对肇事逃逸供认不

讳，目前，张某已经被刑事拘

留。

近日，梁山法院法警大队开展了秋季大练兵活动。法警们以擒敌拳、警棍、队

列、押解、看管、值庭、安检等为重点训练项目，又一次锻炼了司法警察们的体能、素
质，提高了专业技术能力。 本报通讯员 张兆山 孟冰摄

“沙场秋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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